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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洪念学，男，197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

　　辩护人李强、潘雪晴，上海沃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某某，男，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本市嘉定区。

　　辩护人程英，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2，男，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本市。

　　辩护人王继辉，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某某，女，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本市，暂住本市。

　　辩护人王卫东，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史某某，男，1987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本市，暂住本市。

　　辩护人林琳，上海嘉创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方某，男，198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本市，暂住本市。

　　辩护人孙培芳，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沪虹检二部刑诉〔2020〕8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洪念

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某、方某犯合同诈骗罪，于2020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

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

察员周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洪念学、周2、胡某某及其辩护人李强、王继辉、王卫

东，被告人赵某某、史某某、方某及其由上海市虹口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辩护人程英

、林琳、孙培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一次

，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洪念学与同案关系人张某1、王1、林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分别结伙，于

2019年12月起以本市四川北路XXX号XXX室作为办公地点，使用上海瀛堡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瀛堡公司”)名义，由同案关系人张某1担任公司负责人，由被告人洪

念学担任团队长，由被告人赵某某、史某某、方某担任业务员，以保险公司售后服务的

名义联系其他保险公司客户马某某、潘某某、李某某等人，谎称补发保险合同利息或补

偿款，诱骗客户到瀛堡公司签订虚假保险合同并支付钱款，后按事先约定比例分成。被

告人洪念学伙同同案关系人张某1于2020年4月1日起，租赁本市浦东南路XXX号XXX室

，由洪念学担任该营业点负责人，以瀛堡公司、上海望顺养老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望顺养老”)的名义，由被告人赵某某、周2担任业务员，由被告人胡某某担任话务员

，以上述方式诱骗客户至营业点，签订虚假合同并支付钱款，后按事先约定比例分成。

被告人周2于2019年5月以签订保险贷款合同名义，骗得被害人诸某某人民币60,000元(以

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经统计，被告人洪念学的犯罪金额为417,200元，被告人赵某

某的犯罪金额为50,000元，被告人周2的犯罪金额为80,000元，被告人胡某某的犯罪金额



为20,000元，被告人史某某、方某的犯罪金额均为187,800元。

　　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于2020年4月17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史

某某、方某于2020年4月27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

某、方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害人马某某、潘某某、李某某、谈某、

诸某某等人的陈述、辨认笔录及其提供的合同书、收款确认函、POS机签购单等书证

，同案关系人张某1、林某、蒋某某、张某2、王1、王某2等人的供述，证人陈某某的证

言，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受案登记表》《案发

经过》《工作情况》、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上海求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

、史某某、方某分别与他人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

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中被告人洪念学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周2、赵某某、胡某某、

史某某、方某犯罪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系共同犯罪

。被告人洪念学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

某某、方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被告人周2、赵某某、胡

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史某某、方某犯罪后能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从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某

、方某定罪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洪念学否认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辩称其并非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的

负责人，其仅参与浦东1088号营业点内出售的望顺养老项目，且在该项目中仅是业务员

。被告人洪念学的辩护人提出洪念学不应对整个浦东1088号的合同诈骗金额负责；望顺

养老项目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即使构成诈骗罪，洪在该项目中属于从犯的地

位。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某、方某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无

异议。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洪念学与同案关系人张某1、王1、林某等人分别结伙，于2019年12月起以本

市四川北路XXX号XXX室作为办公地点，使用瀛堡公司名义，由同案关系人张某1担任

公司负责人，由被告人洪念学担任团队长，由被告人赵某某、史某某、方某担任业务员

，以保险公司售后服务的名义联系其他保险公司客户马某某、潘某某、李某某等人，谎

称补发保险合同利息或补偿款，诱骗客户到瀛堡公司签订虚假保险合同并支付钱款，后

按事先约定比例分成。被告人洪念学伙同同案关系人张某1于2020年4月1日起，租赁本

市浦东南路XXX号XXX室，由洪念学担任该营业点负责人，以瀛堡公司、望顺养老的名

义，由被告人赵某某、周2等担任业务员，由被告人胡某某等担任话务员，以上述方式

诱骗客户至营业点，签订虚假合同并支付钱款，后按事先约定比例分成。被告人周2于

2019年5月以签订保险贷款合同名义，骗得被害人诸某某60,000元。经统计，被告人洪念

学的犯罪金额为417,200元，被告人赵某某的犯罪金额为50,000元，被告人周2的犯罪金额



为80,000元，被告人胡某某的犯罪金额为20,000元，被告人史某某、方某的犯罪金额均

为187,800元。

　　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于2020年4月17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史

某某、方某于2020年4月27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

某、方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马某某、潘某某、李某某、谈某、诸某某等人的陈述、辨认笔录及其提

供的合同书、收款确认函、POS机签购单等证实，上述被害人分别以保险纠错、补贴分

红等理由被骗至四川北路XXX号和浦东南路XXX号，后与瀛堡公司签订了价值不等的保

险合同，其中谈某在浦东南路XXX号与洪念学谈妥保险合同，并刷卡支付，但刷卡单上

收款单位是上海望顺养老院有限公司。潘某某系跟浦东南路XXX号的洪念学联系后，潘

同意购买保险，由洪念学、周2至潘家附近，为潘刷卡支付，但拿到的是上海望顺养老

院有限公司的合同。

　　2、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瀛堡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

　　3、同案关系人林某的供述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瀛堡公司是张某1负责，由

张某1统一发放客户名单，客户名单为年龄偏大、在各大保险公司购买过保险的客户。

瀛堡公司的保险合同是虚假的，该合同不符合一般保险合同的内容，先由聘请的上海阿

姨作为话务员，按照话术，以分红补贴、礼品赠送等理由打电话约客户到公司，再骗客

户签订保险合同。浦东1088广场的负责人是洪念学，听洪说另有老板，但林某是洪念学

叫到浦东上班的，浦东营业点是在清明节后的4月7日左右正式营业的。洪念学手上也有

客户名单，也是用瀛堡公司的合同对外签订协议。瀛堡公司的薪酬是一周一发，以现金

形式发放。浦东营业点除了保险业务外，还有养老院卖床位、做卖菜的APP，听洪念学

说养老院和卖菜APP两个项目分别有实际老板和合作方，但林并不知情。虽然林根据洪

念学安排到了浦东营业点卖保险，但提成还是从张某1处领取。洪念学在浦东应该也是

做保险业务的，因为张某1曾给林某发微信，说洪念学卖保险时弄阴阳合同。

　　4、同案关系人蒋某某的供述证实，蒋某某原系洪念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同事

，经洪念学介绍进入浦东南路XXX号的浦东营业点工作，浦东营业点主要做2个项目

，一个是养老院合作项目，客户投资有6%的年化收益以及在养老院有个床位，另一个

就是瀛堡公司的保险业务，年化6%加上几百到一千的补贴，两个项目的业务员和管理

人员都是一样的，洪念学说优先做养老院项目，做不了的就介绍客户做保险合同项目。

洪念学是浦东营业点的负责人，负责管理整个浦东营业点，包括财务、客源，林某掌握

一定的客源。蒋领取的佣金是洪念学通过微信转账的，业务员的佣金都是跟洪念学结账

。

　　5、同案关系人张某1的供述证实，张系瀛堡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瀛堡公司分别在四

川北路和浦东南路有分店，浦东南路的负责人是张和洪念学。瀛堡公司主要通过电话销

售员拉客户，业务员谈客户，骗取客户保险款。洪念学原来是瀛堡公司四川北路店的团

队负责人，2020年3月，洪念学提出去浦东另开分店，仍由其团队拿45%，张某1拿

55%，浦东门店开张第一个月，张某1给了洪念学3万元不到的房租，后续的房租听洪念



学说由合作销售养老院产品的公司支付。浦东主营还是瀛堡公司的保险，也出售养老院

的保险合同。

　　6、同案关系人张某2、王1、王某2的供述证实，张等人系瀛堡公司四川北路XXX号

办公的业务经理、业务员等，瀛堡公司通过话务员欺骗被害人至公司后，欺骗被害人签

订保险合同，并将所得赃款按约定比例分成。

　　7、被告人赵某某的供述证实，赵系瀛堡公司的业务员，2020年1月经洪念学介绍进

入瀛堡公司四川北路XXX号办公，后跟洪念学到浦东南路XXX号办公。瀛堡公司作为保

险代理公司，保险合同明显不正规，浦东营业点除了做瀛堡公司的合同，还做望顺养老

的项目，瀛堡和望顺是混着做的，一年期的产品，业务员可以拿到投资金额的10%，二

年期业务员可以拿到投资金额的15%，洪念学拿多少赵某某并不知情。在公司里面，大

家都用的假名，钱也都是现金发放。

　　8、被告人周2的供述证实，周系瀛堡公司浦东营业点业务员，浦东营业点负责人是

洪念学，听洪念学说浦东营业点由洪念学和张某1平均分摊房租，应该是两人一起控制

的。洪念学在浦东营业点化名“钱老师”，主要由话务阿姨根据原保险客户名单打电话

把客户拉过来，再说服其进行投资望顺养老院的项目，但至始至终都是告诉客户，是保

险公司为其做的保险理财合同。收取的钱款进入望顺养老院的账户，做成一单业务员从

洪念学处拿10%的提成。

　　9、被告人胡某某的供述证实，胡系瀛堡公司的话务员，进入瀛堡公司后，听从洪

念学的指派，领取电话名单，按照洪念学给的话术单拨打电话，以原来购买的保险分红

比较低、让客户来公司领取分红补偿为由诱骗客户到公司。客户有意向的，将客户信息

发送给洪念学，由洪念学具体负责洽谈、签约。

　　10、被告人方某、史某某的供述证实，史某某、方某到四川北路XXX号的瀛堡公司

就职，听从林某的指派洽谈业务，签订保险合同，并收取合同价45%的佣金。

　　11、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实，陈系上海望顺养老院的负责人，陈与洪念学约定，洪

念学拉来一个客户到望顺养老院参观，陈给洪600元的费用。望顺养老院提供一年期或

二年期的体验合同，客户在这时间内来养老院居住，按实际居住天数扣除费用，剩余钱

款退给客户，若客户不来住，则按年息5%的补偿金和本金退给客户。陈没有委托洪签

订合同，拉POS机的钱确进入望顺养老院账户，但陈都通过建行转给洪念学。

　　12、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涉案作案工

具POS机等均由公安人员依法扣押。

　　13、上海求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各名被

告人的部分涉案金额。

　　14、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案发经过》《工作情况》《情

况说明》证实，本案的案发及各名被告人的到案，其中被告人方某、史某某于2020年

4月27日至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赔赃款。

　　以上证据，由公安机关依法收集，由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证据

合法、有效，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洪念学是否系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的负责人。被告人洪念学及其辩护人



提出被告人洪念学并非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负责人，不应对整个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的

合同诈骗金额负责。经查，根据同案关系人林某、蒋某某、被告人赵某某、胡某某等人

的供述证实，洪念学系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负责人，上述人员或受其指派、或听其指令

、或经由洪分发提成，该事实亦得到瀛堡公司负责人张某1供述所印证，足以证实洪念

学系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负责人，应当对整个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的犯罪金额负责，故

被告人洪念学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

纳。

　　关于被告人洪念学在望顺养老项目中的作用。被告人洪念学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

洪念学在瀛堡公司浦东1088号从事的望顺养老项目中系业务员，所起的作用应属于从犯

的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且被告人洪念学的辩护人提出望顺养老项目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等人的供述证实，瀛堡

公司浦东1088号以领取保险合同的补贴、礼品等为由，将被害人骗至上述地址后，谎称

重新签订合同骗取被害人钱款，足以证实被害人并非基于理财目的将钱款交由瀛堡公司

，而系被蒙骗陷入错误认识才交付钱款，故望顺养老项目亦系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

诈骗行为，辩护人提出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无事实、法律

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上述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洪念学负责名单发放、合同管

理、提成分配等，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故被告人洪念学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洪念学在

望顺养老项目中系从犯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某、方某分别与他人结伙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行为均已

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中被告人洪念学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

某某、方某犯罪数额较大。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洪念学、赵某某、周

2、胡某某、史某某、方某犯合同诈骗罪罪名均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洪念学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史某某、方某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均应从轻处罚。被告人赵某某、周2、胡某某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史某某、方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被告人周2退缴部分赃款，被告人史某某、方某退缴赃款，被告人史某某预

缴部分罚金，均可分别情节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史某某、方某适用缓刑。为维护社会

秩序，保护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民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

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及第六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洪念学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2024年4月16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缴

纳。)

　　二、被告人赵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

纳。)

　　三、被告人周2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2021年6月16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

纳。)

　　四、被告人胡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拘役五个月二十四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

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2020年10月10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

纳。)

　　五、被告人史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六、被告人方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万元。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七、追缴赃款连同退缴的赃款一并发还各被害人。

　　八、缴获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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